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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直播购物运营和服务基本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视频直播购物经营的范围、术语和定义、总体要求、从业人员、商品质

量、运营管理、服务、监督管理等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商贸流通行业内视频直播购物经营等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

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SB/T 10401-2006  商品售后服务评价体系 

SB/T 10965-2013  媒体购物经营要求     

SB/T 10519-2009  网络交易服务规范 

SB/T 11115-2015  媒体购物 术语 

YZ/T 0128-2007   快递服务 

3  术语和定义 

3.1      

社交媒体 Social Media 

互联网上基于用户关系的内容生产与交换平台。 

3.2 

社交电商  Social commerce 

基于人际关系网络，利用互联网社交工具，从事商品或服务销售的经营行为。  

3.3  

网络视频直播  Video Webcast 

一种新兴的网络社交方式，可以同一时间透过网络系统在不同的交流平台观看影片或

表演。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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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红 Influencer 

即网络红人，指在现实或者网络生活中因为某个事件或者某个行为而被网民关注从而

走红的人或长期持续输出专业知识而走红的人。 

3.5 

直播带货 Live goods 

明星、网红、社会名人或公众人物对某一商品有意无意助销。 

3.6 

网络交易  network transaction 

发生在企业（或其他组织机构）之间、企业（或其他组织机构）与消费者之间、消费

者与消费者之间通过网络手段缔结的商品或服务交易。 

[SB/T10519-2009，2.1]  

3.7 

网络交易方  network  transaction  party 

通过网络进行交易的双方，分为： 

1） 卖方：利用网络出售商品或提供服务。 

2） 买方：利用网络购买商品或获得服务。 

[SB/T10519-2009，2.3]  

3.8 

网络交易平台  network  transaction  piatform  

为网络交易提供商品或服务交易的系统。 

[SB/T10519-2009，2.4]   

3.9 

网络交易平台提供商  network  transaction  piatform  provider 

为网络交易提供交易平台，并进行平台运营和管理的法人或法人行为主体。 

[SB/T10519-2009，2.5]   

3.9.1 

网络支付平台  network  payment  piatform  

为网络交易提供交易安全支付服务的系统。 

[SB/T10519-20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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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2 

网络支付平台提供商  network  payment  piatform  provider 

为网络交易提供交易安全支付平台，并进行平台运营和管理的法人或法人委派的行为

主体。 

[SB/T10519-2009，2.7]    

4  总体要求 

4.1  参与社交媒体和视频直播购物经营者，应遵守： 

a） 国家颁布的相关法律法规，以及相关部门制定的规章制度等； 

b） 相关的技术标准和安全规范等； 

c） 诚信自律的原则； 

d） 国家有关知识产权的规定，不得侵害他人的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等，并有权

利保护相关知识产权； 

e） 不应通过媒体从事法律法规和国家其他有关规定禁止的违法犯罪行为，如传销、

贩卖毒品、禁药、盗版软件、淫秽商品和服务等； 

f） 不应提供和买卖未经国家批准、未取得商品生产许可证的商品和服务等。 

4.2   社交媒体视频直播购物出镜者，应遵守： 

a） 年龄不得低于 10 周岁； 

b） 取得相关机构核准； 

c） 具有相关专业资质； 

d） 经过专业培训； 

e） 必须进行过消费体验，不得为其未使用过的商品或者未接受过的服务作推荐、证

明； 

f）严格遵守广告法有关规定； 

4.3  社交媒体和视频直播购物经营者应为销售商品提供盖有公司印章的正式发票，并根据

消费者意愿适时送达消费者。 

4.4   社交媒体和视频直播购物经营者应采取措施确保消费者信息安全。  

4.5   消费者在接到货物 7天内，在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想要退货的，社交媒体和视

频直播购物经营者应无条件接受消费者退货，同时按原价退款。  

5 商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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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商品应包括实物商品和服务商品。 

5.1.2  为消费者提供的商品应符合国家产品质量、标准、计量等法律法规的要求。 

5.1.3  经营者应对确定销售的商品进行审查，确认商品应具有生产、销售许可证明、产品

质量合格证明等。 

5.1.4  为顾客提供的商品说明书应符合 GB/T 9969规定的要求。 

5.1.5  属于药品、保健品、化妆品、美容产品、健身及体育器材等商品，还应有主管部门

审批文件批号，以及出厂日期、质量保证期、使用注意事项等。 

5.1.6  商品外包装上，应有清晰的标识，其标识内容包括产品质量合格证明、产品名称、

规格、型号，生产厂名称、地址，执行标准编号，生产日期、安全使用期、失效日期，警

示标志、警示说明等。 

5.1.7  对于进口的产品商品，应标示原产国国名或地区区名（如香港、澳门、台湾），以

及在中国依法登记注册的代理商、进口商或经销者的名称、地址和联系方式，可不标示生

产者的名称、地址和联系方式。  

5.1.8  产品质量合格证明应与商品、产品使用说明书等一起发送给消费者；没有产品质量

合格证明、产品使用说明书的商品，消费者可拒绝付款，并可无任何条件退货。 

 

6  从业人员 

6.1  社交媒体和视频直播购物从业人员应参加相关部门组织的专业培训，取得相关媒体购

物管理师等职业资格等上岗资格证书，并在专业机构备案登记后上岗。 

6.2  参与社交媒体和视频直播购物全流程过程的从业人员，应具备： 

a）  熟悉与工作岗位相关的国家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并能在工作中执行、运用； 

b）  熟悉本企业（公司）内部管理规章制度，并认真遵守； 

c）  具备一定的沟通协调能力、计算机应用及文字表达能力； 

6.3  从业人员还应口齿清楚，表达准确，不应运用虚假语言诱惑消费者购买商品。 

6.4 特定岗位从业人员应具有相应的从业资格证，经理人应取得由媒体购物行业主管机构

核发的从业资格证。 

7  运营管理 

7.1 职责分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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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 社交媒体和视频直播购物经营者应当通过内部管理制度汇编、员工手册、组织结构

图、业务流程图、岗位描述、权限指 引等适当方式，使员工了解和掌握内部机构设置及权

责分配情况，促进企业各层级员工明确职 责分工，正确行使职权，并加强对权责履行的监

督。 

7.1.2  职责分工控制要求根据企业目标和职能任务，按照科学、精简、高效的原则，合理

设置职能 部门和工作岗位，明确各部门、各岗位的职责权限，形成各司其职、各负其责、

便于考核、相互制 约的工作机制。 

7 2 商品采购管理 

7.2.1采购管理机制 

7.2.1.1  社交媒体和视频直播购物经营者应设立专门的商品采购部门或商品开发部门，负

责与生产厂家洽谈商品合作。 

7.2.1.2 社交媒体和视频直播购物经营者的商品采购部门应配备相应结构和数量的专业人

员。 

7.2.1.3 社交媒体和视频直播购物经营者应制订完善的商品采购流程和规章制度，整个流

程要统一、规范、合理，具备可操作性， 并保证员工能够严格依照流程照章开展工作。 

7.2.1.4 社交媒体和视频直播购物经营者对员工进行商品采购知识和机能的培训，使员工

能够胜任工作。 

7.2.2 供应商选择 

7.2.2.1 应选择具备合法的主体资质条件的供应商， 认真审核其有效的营业执照、生产许

可证或准产证、食品卫生许可证、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和国家规定的其他证明等。 

7.2.2.2 对在政府主管部门或政府指定的企业信用档案管理系统中被列人信用黑名单的企

业不应作为供应商。 

7.2.3  商品审核管理 

7.2.3.1 商品销售审核工作由企业的商品采购部门承担。 

7.2.3.2 社交媒体和视频直播购物经营者应制订完善的商品审核流程和审核规范，并严格

执行。未通过商品销售审核的商品应视为不合格商品,社交媒体和视频直播购物经营者应不

予销售。 

7.2.3.3 社交媒体和视频直播购物经营者应对员工开展商品销售审核技能培训，使员工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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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商品审核工作应熟悉的法律、法规、 质量标准等知识。 

7.2.4 采购过程的信息记录管理 

7.2. 4.1社交媒体和视频直播购物经营者应建立采购过程信息管理台账，保证采购过程信

息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可追溯性，并完整保存三年 

7.2.4.2 采购过程信息管理台账应记录下述信息:  

（1）供应商基本信息(企业名称、注册地址、目前办公地址、法定代表人、许可证代

码、联系电话等)。  

（2）采购商品基本信息(名称、产地、种类、数量、批次、标准、价格、定货日期、

到货期限等)。 

7.3 售后服务管理 

售后服务管理应符合 SB/T10401-2006 中规定的条款要求。  

8  服务 

8.1  物流外包管理 

8.1.1  服务商选择 

8.1.1.1 应选择具备合法的主体资质条件的服务商，认真审核其有效的营业执照、执业许

可证和国家规定的其他证明等。 

8.1.1.2 所选择的服务商应符合 YZ/T 0128--2007的规定要求。 

8.1.2  外包服务管理 

8.1.2.1 社交媒体和视频直播购物经营者应与服务商就消费者订单信息数据的交流方式、

数据汇集交换方式、物流服务质量约定、费率、代收款资金结算方式、数据保密方式等方

面与服务商订立完善的合作规则，以保证物流服务质量和消费者信息安全。 

8.1.2.2 社交媒体和视频直播购物经营者应要求服务商按规范填写物流或快递单据，单据

上应完整填写本企业的名称、商品名称和规格、本企业的联系方式等信息。 

8.1.2.3社交媒体和视频直播购物经营者应要求服务商提供开箱验货后付款服务。 

8.1.2.4 社交媒体和视频直播购物经营者应就上述及其他合作事项与服务商达成意向并签

署书面合作协议。 

9  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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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监管体系 

9.1.1 社交媒体和视频直播购物的运营应设监管部门，该部门有适当的人员配备和良好的运

转机制。 

9.1.2社交媒体和视频直播购物经营者的负责人或指定的人员为监管部门的负责人 。 

9.1.3社交媒体和视频直播购物经营者对监管部门工作人员进行专业培训，使相关人员能够

胜任监管部门的工作。 

9.2 监管制度 

9.2.1社交媒体和视频直播购物经营者应制定完整的上级监管机构下发的监管文件的传达与

处理制度，以协调播出机构内部各个相关部门的工作。 

9.2.2社交媒体和视频直播购物经营者对上级监管机构下发的监管文件的传达与处理制度应

以企业文件形式体现。 

9.2.3社交媒体和视频直播购物经营者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应严格执行上述制度。 

9.3 监管流程 

9.3.1社交媒体和视频直播购物经营者应建立完善的监管流程，整个流程应统一、规范、合

理，具备操作性，能够使监管工作处于有序状态。 

9.3.2社交媒体和视频直播购物经营者内部相关部门和人员严格按照监管流程开展工作。 

9.4  监管实施工作 

9.4.1 监管机构应按照监管内容和流程推进网络购物和手机移动购物的监管工作。 

9.4.2 监管机构妥善处理与被监管广告相关的物资 、资金等环节。 

9.4.3 监管机构依照上级监管机构下发的监管文件完成相关监管工作，在没有得到上级监管 

机构废止通知的情况下，网络广告发出机构应长期执行。  

9.5 备案工作  

    监管机构的监管工作执行完毕后，相应的监管记录应作为档案，由监管部门长期保管。 

9.6 监管工作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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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1 监管机构通过适当的方式及时、主动地向直接的上级监管部门反馈监管工作结果。 

9.6.2 监管机构的监管工作受上级监管部门的监督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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